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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1)642/10-11號文件  
(此份會議紀要業經政府當局審閱 ) 

 
檔號：CB1/SS/2/10/2 
 

研究於 2010年 10月 15日刊登憲報的5項  
根據《稅務條例》第 49(1A)條作出的命令的  

小組委員會  
 

首次會議紀要  
 

日  期  ：  2010年 11月 2日 (星期二 ) 
時  間  ：  下午 4時 30分  
地  點  ：  立法會大樓會議室B 
 
 
出席委員  ：  涂謹申議員 (主席 ) 

何俊仁議員  
陳茂波議員 , MH, JP 

 
 
出席公職人員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 (庫務 ) 
關如璧女士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助理秘書長 (庫務 ) 
洪思敏女士  
 
稅務局副局長  
黃權輝先生  
 
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  
張兆恆小姐  
 
律政司政府律師  
施俊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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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1)5 
薛鳳鳴女士  

 
 
列席職員  ：  助理法律顧問 2 

曹志遠先生  
 
高級議會秘書 (1)4 
宋沛賢先生  
 
議會事務助理 (1)8 
張婉霞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選舉主席  
 
  在出席會議的委員中排名最先的何俊仁

議員主持小組委員會主席的選舉。他邀請委員提名

小組委員會主席一職的人選。  
 
2.  陳茂波議員提名涂謹申議員，該項提名獲

何俊仁議員附議。涂謹申議員接受提名。由於並無

其他提名，涂謹申議員當選小組委員會主席。  
 
 
II 與政府當局會商  
 

(2010年第 124號  
法律公告  

⎯⎯
 

《稅務 (關於收入稅項

的雙重課稅寬免和防

止 逃 稅 )( 匈 牙 利 共 和

國 )令》  
 

2010年第 125號  
法律公告  

⎯⎯
 

《稅務 (關於收入及資

本稅項的雙重課稅寬

免 和 防 止 逃 稅 )( 奧 地

利共和國 )令》  
 

2010年第 126號  
法律公告  

⎯⎯ 《稅務 (關於收入及資

本收益稅項的雙重課

稅 寬 免 和 防 止 逃

稅 )( 大 不 列 顛 及 北 愛

爾蘭聯合王國 )令》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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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 127號  
法律公告  

⎯⎯ 《稅務 (關於收入稅項

的雙重課稅寬免和防

止逃稅 )(愛爾蘭 )令》
 

2010年第 128號  
法律公告  

⎯⎯ 《 安 排 指 明 ( 中 國 內

地 )( 對 所 得 避 免 雙 重

徵 稅 和 防 止 偷 漏

稅 )(第三議定書 )令》
 

FIN CR 11/10/ 
2041/46號文件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發

出的《稅務 (關於收入

稅項的雙重課稅寬免

和 防 止 逃 稅 )( 匈 牙 利

共和國 )令》立法會參

考資料摘要  
 

FIN CR 36/10/ 
2041/46號文件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發

出的《稅務 (關於收入

及資本稅項的雙重課

稅 寬 免 和 防 止 逃

稅 )(奧地利共和國 )令》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FIN CR 1/10/ 
2041/46號文件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發

出的《稅務 (關於收入

及資本收益稅項的雙

重課稅寬免和防止逃

稅 )( 大 不 列 顛 及 北 愛

爾蘭聯合王國 )令》立

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FIN CR 20/10/ 
2041/46號文件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發

出的《稅務 (關於收入稅

項的雙重課稅寬免和

防止逃稅 )(愛爾蘭 )令》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FIN CR 17/10/ 
2041/46號文件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發

出的《安排指明 (中國

內 地 )( 對 所 得 避 免 雙

重 徵 稅 和 防 止 偷 漏

稅 )(第三議定書 )令》立

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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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LS2/10-11號
文件  

⎯⎯ 有關 2010年 10月 15日
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

例及非立法文書的法

律事務部報告  
 

立法會CB(1)287/ 
10-11(01)號文件  
 

⎯⎯ 助理法律顧問於 2010
年 10月 27日就《稅務

(關於收入及資本收益

稅項的雙重課稅寬免

和 防 止 逃 稅 )( 大 不 列

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

國 )令》 (2010年第 126
號法律公告 )致政府當

局的函件  
 

立法會CB(1)286/ 
10-11號文件  
 

⎯⎯ 由立法會秘書處擬備

的有關 2010年 10月 15
日刊登憲報的 5項根據

《稅務條例》第 49(1A)
條作出的命令的背景

資料簡介 ) 
 
3.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錄 )。  
 
 
III 其他事項  
 
未來路向  
 
4.  主席表示，小組委員會已完成該 5項命令

(即 2010年第 124至 128號法律公告 )的審議工作，他

將於 2010年 11月 5日向內務委員會口頭匯報小組委

員會的商議工作，並會在 2010年 11月 17日的立法會

會議上就該附屬法例發言。  
 
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5時 43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0年 12月 2日



附錄  
 

研究於 2010年 10月 15日刊登憲報的5項  
根據《稅務條例》第 49(1A)條作出的命令的  

小組委員會  
 

首次會議過程  
 

日 期  ：  2010年 11月 2日 (星期二 ) 
時 間  ：  下午 4時 30分  
地 點  ：  立法會大樓會議室B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0706 – 
000844 

何俊仁議員  
陳茂波議員  
涂謹申議員  
 

選舉主席  
 

 

000845 – 
001415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簡介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

定 (下稱 "全面性協定 ")商議工作的進

展，以及在審議的 5項命令中關乎保護

本地納稅人私隱和確保其資料保密的

保障。  
 

 

001416 – 
002142 

主席  
政府當局  
 

《稅務 (關於收入稅項的雙重課稅寬免

和防止逃稅 )(匈牙利共和國 )令》(第 124
號法律公告 ) 
 
主席詢問，與匈牙利簽訂的全面性協定

會為香港居民及企業帶來甚麼好處。政

府當局回應時表示  ⎯⎯  
 
(a) 與 其 他 已 簽 訂 的 全 面 性 協 定 一

樣，該全面性協定的條款在對等和

公平的基礎上訂立；  
 
(b) 就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5段所述

的受僱入息劃分徵稅權的安排，與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下稱 "經合組

織 ")提供的全面性協定範本內有關

條文的規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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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c) 關於企業自營運船舶或航空器從

事國際運輸業務所得的利潤，根據

經 合 組 織 的 全 面 性 協 定 範 本 條

文，此等利潤的徵稅權會給予企業

的實際管理機構所在地的國家。政

府當局會爭取獲得此項獨有徵稅

權，就香港企業自營運航運及空運

服務所得的利潤徵稅，因為此項安

排一般對相關的香港企業有利。  
 
主席提述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10(g)
段，並詢問締約雙方在何種情況下沒有

責任根據資料交換請求提供資料。  
 
政府當局表示，有關情況已在全面性協

定第二十四條第 3款中訂明。該款與香

港的資料交換條文範本所訂的有關條

文相同，而該範本則是根據經合組織的

全面性協定範本而擬訂。  
 

002143 – 
004348 

主席  
陳茂波議員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2 
 

《稅務 (關於收入及資本稅項的雙重課

稅寬免和防止逃稅 )(奧地利共和國 )令》

(第 125號法律公告 ) 
 
主席詢問，在與奧地利簽訂的全面性協

定 (下稱 "奧地利協定 ")中，以 3%為特許

權使用費的預扣稅率上限將會令政府

少收多少稅款。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

當局不能提供這方面的預計數字，因為

根據《稅務條例》 (第 112章 )，只要特

許權使用費源自香港，便須繳稅，稅務

局備存此等稅務檔案時，不會按有關納

稅人的居民身份劃分檔案。  
 
主席詢問，奧地利協定和另外 3份正在

審議的全面性協定涵蓋哪些稅種。政府

當局表示，該等全面性協定所涵蓋的稅

項 為 廣 義 的 " 收 入 稅 項 " 及 " 資 本 稅

項 "(視乎何者適用 )。在所有 4份全面性

協定中，就香港而言，稅種同為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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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稅、薪俸稅及物業稅，而就其他締約方

而言，稅種則各異，原因是該等締約方

的稅制並不相同。  
 
助理法律顧問 2請委員注意奧地利協定

的議定書第 III段第 1分段。根據該分

段，請求方的主管當局在根據該協定作

出提供資料的請求時，尤其須提供 6項
指明的資料予被請求方的主管當局，以

證明所請求的資料與該請求的可預見

相關性。  
 
主席詢問，此項載於議定書的條文對奧

地利協定的資料交換條文所訂的保障

納稅人私隱安排和《稅務 (資料披露 )規
則》(第 112章，附屬法例BI)(下稱 "《規

則》 )")所訂的保障有何影響。  
 
政府當局表示  ⎯⎯  
 
(a) 在某些全面性協定中，締約方可能

屬意在協定中以議定書的方式，較

詳盡地述明所議定的安排。在商議

過程中，政府當局會提高警覺，確

保議定書的條文不會損害、限制或

擴大有關協定正文內所議定的安

排；  
 
(b) 根據《規則》，資料交換請求應載

有《規則》附表所述的詳情 (即 12
項資料 )；  

 
(c) 根據對議定書第 III段第 1分段的理

解，有關條文不會導致被請求方主

管當局向請求方主管當局可能索

取的資料限制於該分段所述的範

圍內；及  
 
(d) 奧地利協定第二十五條第 3(a)款訂

明，在任何情況下，該條第 1及 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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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的規定均不得解釋為向某締約方

施加責任，使之須實施有異於該締

約方或另一締約方的法律及行政

慣例的行政措施。因此，對於奧地

利主管當局提出的任何資料交換

請求，稅務局可按照《規則》所訂，

要求奧地利主管當局提供更多資

料，以支持有關的資料交換請求。 
 
政府當局表示，按照所有全面性協定的

商議慣例，當局已向奧地利一方提供

《規則》的副本，後者在商議有關協定

的會議上已給予確認，此事已記錄在經

同意的會議紀要內。  
 
助理法律顧問 2表示，由於議定書第 III
段第 1分段採用 "尤其須提供 "此片語，

因此該條文不會導致被請求方主管當

局向請求方主管當局可能索取的資料

限制於該條文所述的範圍內。  
 
陳茂波議員認為，議定書第 III段第 1分
段的條文與《規則》一致，可以接受。 
 

004349 – 
005612 

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2 
政府當局  

《稅務 (關於收入及資本收益稅項的雙

重課稅寬免和防止逃稅 )(大不列顛及

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令》 (第 126號法律

公告 ) 
 
主席詢問，當局如何安排以全面性協定

取代現時僅限於空運和航運收入的有

限度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助理法律顧

問 2回應時指出，與英國簽訂的全面性

協定 (下稱 "英國協定 ")第八條訂有避免

雙重徵稅的相關條文。  
 
助理法律顧問 2指出，根據英國協定第

二十四條第 2款，締約雙方根據該條第 1
款收到的任何資料只可向與第 1款所提

述的稅項的評估或徵收、執行或檢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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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關，或與關乎該等稅項的上訴的裁決有

關 的 人 員 或 當 局 (包 括 法 院 及 行 政 機

關 )披露。該條文與香港的資料交換條

文範本的有關條文相同。然而，該協定

的議定書第 4(c)段 (載錄於附表第 2部 )
則訂明，英國的主管當局可向資訊專

員、審裁官及國會申訴專員及其職員披

露資料，但只限於就針對稅務海關總署

署長的行政行為提出的投訴進行調查。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  ⎯⎯  
 
(a) 在商議期間，英國方面解釋，資訊

專員、審裁官及國會申訴專員在調

查針對稅務海關總署署長的投訴

時，需要研究關乎有關納稅人的稅

務資料。因此，英國的主管當局有

需要披露資料，以便覆核稅務當局

的評稅及執法行動。政府當局認為

英國的要求合理，因此予以接納。 
 
(b) 根據英國方面的資料，該 3個機關

任何一個對稅務海關總署署長進

行的調查，均由有關納稅人引發。

因此，向此等機關披露在資料交換

請求中所交換的稅務資料，符合法

例規定，或已獲得有關納稅人同

意；及  
 
(c) 香港的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及申訴

專員的職能，分別與英國的資訊專

員、審裁官及國會申訴專員相若，

如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及申訴專員

需要資料交換請求中所交換的稅

務資料，以調查針對稅務局的投

訴，他們亦有權查閱有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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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5613 – 
005849 

主席  
政府當局  

《稅務 (關於收入稅項的雙重課稅寬免

和防止逃稅 )(愛爾蘭 )令》(第 127號法律

公告 ) 
 
政府當局回應主席的提問時表示， "所
得徵費 "是愛爾蘭在全球金融危機發生

後徵收的另一種所得稅。  
 

 

005850 – 
010309 

主席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2 
 

《安排指明 (中國內地 )(對所得避免雙重

徵稅和防止偷漏稅 )(第三議定書 )令》

(第 128號法律公告 ) 
 
政府當局回應主席的提問時解釋，由於

香港與中國內地於 2006年簽訂的全面

性協定以經合組織 1995年版本的資料

交換條文為藍本，因此有需要把該全面

性協定的資料交換條文更新為經合組

織 2004年版本的資料交換條文，務求與

國際做法一致。  
 

 

010310 – 
010525 

主席  
秘書  
 

立法時間表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0年 12月 2日  

 


